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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林區第四公墓第二期更新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 

送審前公開會議 

會議紀錄 

一、 時間：民國 111 年 10 月 31 日(一)14 時 30 分 

二、 地點：杉林里社區活動中心(杉林里合森巷 63-1 號) 

三、 辦理依據：依據「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十五條辦理 

四、 主席：高雄市殯葬管理處 黃中中 處長 

紀錄：黃愛蘋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附件一簽到簿)  

高雄市杉林區公所 劉貴貞 主秘 

高雄市杉林區杉林里辦公室 陳美招 里長 

高雄市旗山區大林里辦公室 莊柏松 里長 

林義迪市議員服務處 林義迪 議員 

林富寶市議員服務處 林富寶 議員 

朱信強市議員服務處 張燈福 特助 

市議員候選人林慧欣服務處 黃中廷、陳志豪 助理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 

杉林里居民 

所長、警員共 2 員 

共 11 員 

高雄市殯葬管理處 

 

黃中中 處長、黃永宸 課長 

丁永祥 主任、王浥曨 助理員 

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建宏、黃愛蘋、陳祈翰、徐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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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議程表： 

時間 議程 

14:00~14:30 簽到 

14:30~14:40 主席致詞 

14:40~15:00 開發單位簡報或說明 

15:00~15:30 綜合討論 

15:30 散會 

七、 司儀開場： 

杉林區第四公墓第二期更新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公開會議，在此宣

布會議開始，敬請各位來賓趕緊入座，會議首先將由本次會議主席高雄

市殯葬管理處處長與大家說明，接下來則是由磐誠公司代表開發單位來

進行簡報，最後進行綜合討論，開放民眾提問及交流；另說明本場會議

之發言規則，每人 5 分鐘為限，時間到會響鈴提醒，感謝大家的配合。

有請處長跟大家說明。 

八、 主席致詞： 

議員、杉林區公所主秘，以及大林的莊里長、杉林里長、磐誠的副

理及杉林鄉親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高興來到杉林開公開會議，我是殯

葬管理處處長 黃中中，本人於 107 年在內門區擔任區長，108 年調任岡

山區區長，並於今年到高雄市殯葬管理處接任處長一職，很高興今天來

參與本公開會議包含有在地議員(林義迪議員、林富寶議員)、杉林區公所

主任秘書、所有議員辦公室的主任們以及里長都來協助，大家如果有意

見歡迎提出來討論，讓將來第二期工程能夠順利推動，未來工程開工後，

期盼不管是過去的先人、其他回教區的地方及在地居民都能夠一片祥和

順利。 

九、 開發單位簡報：簡報內容詳附件三 

(略，由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針對本計畫開發內容進行簡報) 

十、 與會人員表達意見及開發單位回覆情形 

與會人員意見 開發單位回覆內容 
林富寶議員 
第一期工程時，路被圍住，旁邊務農

人家無法進入，希望第二期工程時，

能保留道路空間供務農的人可以方便

進出。 

本案開工前會辦理施工前公開說明

會，並與居民溝通協調，請施工廠商

配合留設人行或車行道路，或採行分

期分區施作，保留進出道路供居民使

用，儘量減輕對周邊居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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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意見 開發單位回覆內容 
朱信強市議員服務處 張特助 
開工動工時，如果需要工人、人力，

以杉林里居民優先。 
本開發案均以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為優

先考量，故取之於在地，亦用之於在

地，包含取用在地工程團隊，優先選

用當地區民，增加在地就業機會，取

用在地建材等等，希望以在地為主，

相關內容均納入環說書件承諾。 
前杉林區鄉民代表 江明成 
1.居民反對土葬區靈柩，喪葬隊伍經由

社區道路，希望能由台糖替代道路通

過；希望基地聯外道路能進行道路拓

寬工程，紓緩清明節掃墓車流。 

關於利用台糖土地做為替代道路及基

地聯外道路拓寬之部分，本處會函知

權責機關妥善處理，後續將相關往來

公文納入環說書件內容中。 

2.施工期間有影響交通用路安全，期望

二期施工能改善。 
本案施工採挖填平衡，無土方運輸行

為，施工期間會宣導並加強道路管

制，以維護社區用路安全；關於替代

道路部分，本處會函知權責機關妥善

處理，盡量減輕對周邊居民的影響，

後續會將相關往來公文納入環說書件

內容中。 
居民 
希望可以蓋大型金爐，讓居民方便燃

燒庫錢、金紙。 
本案一期已規劃一座環保金爐，但如

遇清明節等特殊節日，金紙量大時，

會採集中收集的方式，委由環保局集

中焚燒，降低對環境的影響。 

十一、 結語： 

對於議員、里長及居民的意見，會再做參考及研究，謝謝各位全程

參與，希望在不影響環境及鄉親生活作息方面提供最好的服務，以上是

針對本次會議的說明，很感謝大家今天的出席，在此宣布本次會議散會，

如果現場來賓還有相關的意見，可以填寫意見單，也請各位可以提供寶

貴的意見供開發單位作為參考。 

十二、 散會：中華民國 111 年 10 月 31 日(星期一)15 時 30 分 

十三、 其他：上網公告會議資訊等頁面及通知函文，詳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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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會議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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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開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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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指引 會議會場 

人員簽到(一) 人員簽到(二) 

主席發言 開發單位簡報說明 

議員表達意見 居民表達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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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回覆說明(一) 開發單位回覆說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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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公開會議簡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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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會議資訊上網公告頁面及通知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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